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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名称 

“急难小”提案办理补助经费 

二、立项依据 

根据易发〔2016〕10号中共易门县委《关于加强人民政

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、易发〔2020〕3 号中

共易门县委《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实施意

见》，县财政年度预算资金 100万元，专项用于办理县政协“急

难小”提案办理补助经费，助力提案办理更好地落到实处。 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 

项目由政协易门县委员会主管，由按照县政协党组研究

决定的“急难小”提案办理补助经费项目各承办单位实施。 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 

提案工作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最广泛、最直接、最有效

的一种方式，是人民政协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工作。县委、

县政府十分重视提案办理工作。根据易发〔2016〕10号中共

易门县委《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的

通知、易发〔2020〕3 号中共易门县委《关于新时代加强和

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县财政年度预算资金 100

万元，专项用于办理县政协“急难小”提案办理补助经费，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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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提案办理更好地落到实处。县政协分轻重缓急，确实把政

府关注、群众关心的“急难小”提案筛选出来，于 2022年下半

年，经县政协党组研究，审定“急难小”提案分配方案后对部

分提案办理过程中“急难小”的提案进行补助，一次性将资金

拨付到项目实施单位，“急难小”提案办理补助经费项目涉及

工程项目建设、产业发展、商标注册等各方面。 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 

县政协“急难小”提案办理（“急难小”提案办理涉工程项

目建设、商标注册等各方面）。 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 

本项目 2022年度预算资金 100万元，为本级财政预算。 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 

2022年年初，县政府召开提案交办会后，各提案承办单

位及时开展提案项目，县政协充分了解各提案及提案承办单

位开展提案办理的情况，分清轻重缓急，确实把政府关注、

群众关心的“急难小”提案筛选出来；2022年下半年，县政协

党组对“急难小”提案进行研究，审定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后对

部分提案办理过程中“急难小”的提案进行补助，一次性拨付

到项目实施单位，项目实施单位根据项目进展及实际情况据

实拨付项目资金。 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 

通过开展“急难小”提案办理补助资金项目，对党委、政

府关注、群众关心关切，急需解决的在部分提案进行补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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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了提案办理的实效，解决了部分社会及老百姓难愁盼的

问题。 


